附件3
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
□辅导员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）

□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

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名师工作室

建设项目申报书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5月
填表说明

一、填写《申报书》前，请仔细阅读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印发的《湖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项目实施细则》。

二、填写说明

1．“出生日期”请按照“X年X月X日”格式填写，如“1976年6月1日”；

2．“职称”请写明具体专业技术职务名称，如“教授”“研究员”等，不要仅填写“初级”“中级”或“高级”； 
3．“现任职务”请写明准确职务名称，如“校党委副书记”“院学工办主任”等，无具体行政职务的请填写“无”；

4．“最后学位”请填写“学士”“硕士”或“博士”；

5．“工作单位部门”请填写全称，具体至所在院系、所在部门；

6．“从事思政工作或开展思政课教学时间”“现职务\职级晋升时间”为截至2025年1月的时间，填写格式为“X年X个月”；

7．“办公电话”请注明区号，如“0731—12345678”；

8．申请人根据工作岗位在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”“辅导员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）”或“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”前的方框内打“P”。

三、《申报书》是遴选推荐主要依据，必须如实填写，文字要简明扼要，数据要力求准确。请用A3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。所填写内容可附页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	姓　  名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性别
	

	出生日期
	
	最后学位
	
	最后学历
	

	现任职务
	
	职    称
	
	专    业
	

	办公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	现职务\职级晋升时间
	

	工作及研究方向
	

	工作单位部门
	

	从事思政工作或开展

思政课教学时间
	

	电子邮箱
	

	主要学习、工作简历

	起止时间
	学习工作单位
	所学专业/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近五年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情况(思政课教师填写)

	课程名称
	授课时间
	教学评价（说明学生评教

名次或满意率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二、工作室团队成员情况

	成员类别
	姓  名
	职务/职称
	出生年月
	专业
	工作单位
	签名

	校内团队成员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校外团队成员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团队成员总数及每类成员人数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。
三、工作基础
3-1近五年获奖励情况

（注：获奖名称请写明全称。其中，“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”应按实际情况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）
	序号
	获奖名称
	授予单位
	获奖时间
	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3-2近五年工作代表性成果

（注：代表性成果包括实践创新、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及载体等，成果名称请写全称。其中，“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”应按实际情况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）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完成时间
	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3-3近五年理论研究成果

（注：论著题目请写全称。其中，“申请人是否第一作者”应按实际情况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）

	序号
	论文（著）题目
	期刊名称、卷次

（论著请注明出版社）
	时间
	申请人是否

第一作者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3-4近五年主持的工作和科研项目立项情况

（注：项目名称请写全称，经费单位为万元。“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”应按实际情况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经费
	起止时间
	申请人是否排名第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四、工作特色及成效简介

	（不超过1000字）




五、工作室规划

	包括工作室建设目标，开展理论宣讲、高水平团队建设、青年教师培育、学术研究和示范引领等方面的规划及预期成效。（限1500字以内）



	


六、推荐意见

	申请人所在学校党委的推荐意见并对本表所填内容真实性作出承诺。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字盖章：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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